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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業績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一三年
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入 3 18,312 60,591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412,469 244,594

  

總額 430,781 305,185
  

收入 3 18,312 60,591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20,127) 381,238
其他收入 4,921 2,936
行政支出 (16,909) (28,059)
融資成本 6 (32,033) (57,804)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2 (323,104) 385,926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
實物股份之結果 12 261,266 (302,633)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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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溢利 (207,674) 442,195
稅項開支 7 (147) (10,437)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溢利 9 (207,821) 431,758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8 (90,562) (34,742)

  

期內（虧損）溢利 (298,383) 397,0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03,074) 441,242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46,666) (41,5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49,740) 399,654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747) (9,484)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43,896) 6,846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期內虧損 (48,643) (2,638)
  

(298,383) 397,016
  

每股（虧損）盈利 11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47)港元 0.74港元

  

－攤薄 (0.47)港元 0.74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38)港元 0.82港元

  

－攤薄 (0.38)港元 0.8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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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298,383) 397,016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項目其後將被重新分類至損益：
可供出售投資之淨虧損：
按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14,551) 10,119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後於損益入賬
累計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31,259) (62,752)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變動 – 1,003

於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後於損益入賬
累計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15,447 –

  

(30,363) (51,630)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異：
因海外運作所產生之匯兌收益 917 14,507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變動 (99,348) (7,276)

於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後於損益入賬
累計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51,603 –

  

(46,828) 7,231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77,191) (44,399)
  

期內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375,574) 352,617
  

應佔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25,742) 357,5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49,832) (4,982)
  

(375,574) 35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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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13,660 213,66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512 17,47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54,692 408,316

可供出售投資 7,374 746
  

293,238 640,200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60,442 167,993

持作買賣之投資 1,265,376 1,540,273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3 65,796 116,667

應收貸款 70,008 202,103

衍生金融工具 569 11,447

有抵押銀行存款 21,532 2,94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0,561 517,837
  

1,584,284 2,559,26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4 2,902,763 2,940,217
  

4,487,047 5,499,481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5 40,973 106,055

應付股息 53,032 –

客戶訂金及預收款項 9,175 3,387

借款－一年內到期 850,263 1,275,690

衍生金融工具 27,586 3,873

應付稅項 66,951 68,759

債券 – 247,000
  

1,047,980 1,704,76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相關之負債 14 2,150,340 2,0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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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98,320 3,804,754
  

流動資產淨值 1,288,727 1,694,7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81,965 2,334,927
  

非流動負債
借款－一年後到期 – 70,000

  

1,581,965 2,264,9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03 5,311

儲備 1,182,285 1,817,6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1,187,588 1,822,97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94,377 441,957
  

權益總額 1,581,965 2,26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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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聯交所」之「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重估金額或公平值（如適用）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之基準編製。

除以下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沿用者
一致。

本集團已首次採納若干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
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或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報告及╱或披露數額並無重大影響。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已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實物分派

倘本公司向權益股東分派非現金資產，則股息於宣派時確認並按該等非現金資產的公平值
計量。應付股息的賬面值調整至結算日，並於權益確認應付股息賬面值的任何變動為分派金
額之調整。當本集團結算應付股息時，如所分派資產之賬面值與應付股息之賬面值有異，則
於損益確認有關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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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7,742 19,835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8,658 38,731

租金收入 1,912 2,025
  

18,312 60,591
  

4. 分類資料

由本公司執行董事代表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有關資料，主要關於所提供貨物或服務
之類型，旨在為各分類分配資源及評估各分類之表現。概無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之經營分類
被匯集成本集團之報告分類。

本集團共分為三個經營及彙報分類，具體如下：

證券買賣及投資－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證券。

財務服務－提供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出租住宅物業及辦公室物業。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建議出售連雲港嘉泰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嘉泰建
設」）（詳情載於附註8），本集團之物業開發及醫院分類為終止經營。因此，以下呈報之分類資
料不包括該等終止經營業務之財務資料，該等終止經營業務之更多詳情載述於附註8及14，
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分類資料之比較數字已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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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下表按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及彙報分類載列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買賣證券
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412,469 – – 412,469
    

收入 7,742 8,658 1,912 18,312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類（虧損）溢利 (127,512) (5,496) 1,014 (131,994)
   

其他收入 472
匯兌虧損淨額 (77)
中央公司支出 (12,43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323,104)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及分派聯營
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261,266
融資成本 (1,807)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20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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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買賣證券
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244,594 – – 244,594
    

收入 19,835 38,731 2,025 60,591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類溢利 374,815 14,499 1,153 390,467
   

其他收入 934

匯兌收益淨額 38

中央公司支出 (23,75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385,92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 (302,633)

融資成本 (8,78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442,195
 

上述呈報之所有分類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產生之虧損或賺取之溢利，而未經分配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匯兌收
益╱虧損、中央公司支出、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於聯營公司權
益之撥回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以及若干融資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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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按經營及彙報分類，載列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買賣證券
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1,373,540 75,220 213,663 1,662,42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4,692
公司資產 160,40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2,902,763

 

綜合資產 4,780,285
 

分類負債 852,637 70,859 726 924,222
公司負債 123,758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2,150,340

 

綜合負債 3,198,32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買賣證券及投資 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1,756,386 257,269 213,821 2,227,47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08,316

公司資產 563,67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2,940,217
 

綜合資產 6,139,681
 

分類負債 891,035 526,917 948 1,418,900

公司負債 355,864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2,099,990
 

綜合負債 3,87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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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持作買賣投資按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120,196) 277,535

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28,810) 65,03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淨額 31,259 62,7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2 –

匯兌虧損淨額 (2,422) (24,079)
  

(120,127) 381,238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以下各項之利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來自：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借款 30,226 45,816

債券 1,807 8,782

承兌票據 – 3,206
  

32,033 5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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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支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47 146

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 – 10,291
  

147 10,437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概無於香港產生應付稅項，
原因兩個期間之應課稅溢利已由稅項虧損悉數吸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按於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計算。

8. 終止經營業務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披露，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本集團已與買方進行磋商，董事於接獲潛在買方之不具約束力之要約後決定出售本集
團於嘉泰建設之全部權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本
公司有條件同意向買方出售於Exceptional Talent Limited股本中之所有權益（相當於其全部
60.52%之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944,944,150港元。Exceptional Talent Limited於集團重組
後之主要資產為其於嘉泰建設之全部權益。出售事項之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
年八月六日之公佈。董事認為出售事項極有可能進行及嘉泰建設將於分類日期起一年內出
售。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於中
國之物業開發及醫院運營業務被視為終止經營業務。

嘉泰建設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嘉泰集團」）主要於中國進行物業開發及醫院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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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終止經營業務
收入 333,950 612,681

貨物及服務成本 (318,206) (580,452)
  

毛利 15,744 32,229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5,646 5,25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94) (2,687)

行政支出 (52,391) (54,544)

融資成本 (40,252) (29,20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5,874) (2,733)
  

除稅前虧損 (78,321) (51,689)

稅項（支出）撥回 (12,241) 16,947
  

期內虧損 (90,562) (34,742)
  

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於附註14內披露。

9.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期內（虧損）溢利已扣除（撥回）：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832 5,02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49 295

利息收入來自：
－可供出售債務票據 (2,095) (2,226)

－銀行存款 (1,380)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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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各六個月止期間確認為分派之股息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之
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 26,516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之
特別股息－每股0.05港元 26,516 –

以分派聯營公司股份方式支付之特別股息（附註） 254,551 –
  

307,583 –
  

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公司公佈宣派特別股息，股息將以實物派付（「實物派付」）本公司持有亞太資源
有限公司普通股（「亞太資源股份」）（其普通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方式支付，比例為本公司股東每持
有1股本公司普通股可獲派3.75股亞太資源股份，即合共1,988,680,113股亞太資源股份。1,988,680,113股亞太
資源股份之公平值根據於分派日期之市場報價釐定為254,551,000港元。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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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所依據之（虧損）盈利 (249,740) 399,654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30,823,327 540,443,15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每股盈利）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203,07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盈利441,242,000港元）及上述之分母計算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每股0.09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0.08港元），乃根據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46,66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1,588,000港元）及上述之分母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並無假
設行使一間附屬公司獲授之購股權，原因為該假設行使屬反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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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聯營公司之成本
於菲律賓上市 26,448 26,448

於香港上市 – 973,744

非上市 242,341 242,341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支出，
扣除已收股息 (141,080) (283,012)

減：減值虧損 (73,017) (551,205)
  

54,692 408,316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確認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減值虧損） 328,316 (302,633)

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67,050)    – 
  

261,266 (302,63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部份權益已透
過實物分派方式分派予本公司股東。於宣派及分派亞太資源股份日期，本集團持有合共
2,041,719,562股亞太資源股份，佔亞太資源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3.32%。於分派前，本集
團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33.32%股權之投資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分類為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7 –

於分派日期，本集團就其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權益進行了減值評估。管理層比較使用價值
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結論是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高於使用價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公平值
根據聯交所之可用市場報價釐定。基於是次評估，本集團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權益之可收回
金額估計高於賬面值（計及已確認減值前），而於過往年度確認之減值虧損328,316,000港元
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撥回。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進行與上文相同之減值評估。減值虧損302,633,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確認至損益。

於分派日期，本集團先前透過其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股權而分佔之累計匯兌虧損51,603,000

港元及計入投資重估儲備之累計虧損15,447,000港元已由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並確認為分
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完成實物分派後，本集團分派公平值為254,551,000港元之1,988,680,113股亞太資源股份予
本公司股東，並保留公平值為6,788,000港元之53,039,449股亞太資源股份，其於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中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13.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13,827,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17,845,000港元）指證券買賣應收賬項。證券買賣應收賬項之償付期為買賣
日期後兩至三日，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齡則介乎
兩至三日。

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及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相關之負債

如附註8所披露，本公司同意有條件出售其於嘉泰建設之全部股權，方式為出售Exceptional 

Talent Limited。董事認為該出售極有可能進行，因此，嘉泰集團之相關資產及負債已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分別分類為分類為持作
出售之資產及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銷售所得款項預期將超出相關資產及負債之賬面淨值，故概無減值虧損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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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嘉泰集團之相關資產及負債之詳情
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48,930 1,375,148

預付租賃款項 122,907 124,47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314 7,218

無形資產 15,257 15,682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22,507 22,718

存貨 20,435 18,529

可供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892,618 830,972

持作出售之物業 29,273 31,665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附註a) 77,851 89,203

有抵押銀行存款 235,918 235,518

受限制銀行存款 84,981 74,1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0,772 114,93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總資產 2,902,763 2,940,217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附註b) 255,618 289,810

客戶訂金及預收款項 15,814 26,086

出售物業的已收按金 369,868 186,132

應付代價 68,712 87,47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8,120 8,122

融資租賃承擔 51,222 72,664

借款 1,293,262 1,342,670

應付稅項 10,422 9,380

遞延稅項 77,302 77,65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有關之負債總額 2,150,340 2,0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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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根據醫院營運之賬單日期（大約為收入確認日期）而呈列出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日 20,270 23,116

31 – 60日 7,868 10,231

61 – 90日 2,603 5,488

91 – 365日 907 6,102
  

由醫院營運所產生之應收貿易賬項 31,648 44,937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6,203 44,266
  

77,851 89,203
  

(b) 根據以賬單日期為基礎而呈列的建築承建商及醫院營運的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日 36,436 47,046

31 – 60日 16,570 21,253

61 – 90日 14,268 17,102

91 – 365日 13,498 25,477

超過一年但未過兩年 21,415 22,154

超過兩年但未過五年 9,231 9,332
  

由建築及醫院營運所產生之應收貿易賬項 111,418 142,36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44,200 147,446
  

255,618 289,810
  

15.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入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之19,90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17,737,000港元）指證券買賣應付賬項。證券買賣應付賬項之償付期為買賣日期
後兩至三日，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齡則介乎兩至
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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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期間，特別中期股息已透過實物派付本集團持
有之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資源」）股份（「亞太資源股份」）之方式派付，比例為每持有
1股股份可獲派3.75股亞太資源股份（「以實物派付」）。根據於寄發日期亞太資源股份之市
值，該特別中期股息相等於每股股份0.48港元（二零一三年：無），分派金額約254,551,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於派付該特別股息後，董事並不建議進一步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430,781,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經重列為305,185,000港元），以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249,74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則
錄得溢利399,654,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虧損120,196,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收益277,535,000港元）及衍生金融工具28,81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收益

65,03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亦錄得來自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之虧損323,104,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溢利385,926,000港元），其被撥回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之
淨收益261,2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減值虧損302,633,000港元）作部份抵銷以及由於融
資成本及稅項支出增加導致來自中國之終止經營業務虧損90,56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34,742,000港元）。

與二零一三年每股盈利0.74港元比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虧
損（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基本及攤薄）為0.47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三年之2.48港元減少至2.2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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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持續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及投資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地緣政治形勢緊張以及能源生產及出口地區
衝突令憂慮加深，商品價格下跌情況前所未見，其中以油價為甚。此外，工業化經濟體、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新興市場之增長較預期為慢。歐元區之持續緊縮及財政阻力以
及美國（「美國」）即將來臨之加息週期之負面影響亦造成了不穩因素。

儘管市況波動，本集團之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營業額仍上升至420,211,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64,429,000港元），惟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127,512,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374,815,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持作買賣投資按公平值之虧損
120,19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收益277,535,000港元）及衍生金融工具28,81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收益65,030,000港元）所致，其已透過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盈利淨
額31,25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2,752,000港元）（包括場內出售益航股份有限公司之
19,000,000股股份）作部份抵銷。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可供出售投資組合67,816,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43,246,000港元）及買賣投資組合1,265,37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358,571,000港元）。

放債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之放債業務錄得利息收入減少至8,65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38,731,000港元）及貸款組合之虧損為5,49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14,499,000港元），
主要由於澳元應收貸款之對沖成本及融資成本所致，其後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悉數償還。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貸款組合由二零一三年之496,292,000港元減少
至70,008,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錄得租金收入1,912,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025,000港元）及溢利為1,01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53,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達213,66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02,162,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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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終止經營業務：

透過本集團於連雲港嘉泰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嘉泰建設」，嘉泰建設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嘉泰集團」）之60.52%股權，本集團於中國之醫院所有權及營運包括南京同仁醫院、昆
明同仁醫院及雲南新新華醫院。三間醫院均為可提供廣泛綜合臨床及醫療服務之綜合醫
院。嘉泰集團於中國之物業開發業務包括位於中國南京江寧開發區之康雅苑第3期開發項
目，該開發項目之總樓面面積約40,650平方米，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底前完成。

於回顧中期期間內，嘉泰集團於中國之醫院營運及物業發展貢獻營業額合計333,95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經重列612,681,000港元），而虧損為90,56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34,742,000港元），主要由於康雅苑第3期開發項目之貢獻僅將於二零一五年後期入賬令物
業銷售減少以及融資成本及稅項支出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公司接獲一份不具約束力之要約（受正式協議所規限），以收購本集
團於嘉泰集團之全部權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其於嘉泰建設之全
部權益，總代價為944,944,150港元（「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作為出售事項之先
決條件之一，嘉泰建設收購洋浦兆合實業有限公司（「洋浦兆合」）之10.2%股權，總代價為
人民幣50,000,000元，以及連同向洋浦兆合之另一名股東收購之餘下8.16%股權，洋浦兆合
將由嘉泰建設全資擁有。鑒於嘉泰集團一直錄得虧損，且具有相對較高之資產負債比率，
因此需要持續資本支持。本集團認為出售事項作為一個退出機會，在現行不明朗之經濟環
境下可帶來變現之資本收益及現金流。故此，嘉泰集團之相關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歸類至
流動資產項下之「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以及流動負債項下之「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
債」。

誠如二零一三年八月公佈，嘉泰集團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其於昆明同仁實業開發有限公
司之權益，代價為人民幣324,995,000元。然而，由於在最後截止日期前協議之先決條件未
獲達成，協議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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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之虧損及於聯營公
司權益之撥回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之淨收益分別為323,104,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溢利385,926,000港元）及261,2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減值虧損302,633,000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緊隨以實物分派後，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少
至54,6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77,324,000港元）。

Mabuhay Holdings Corporation（「MHC」）－本集團擁有約29.85%

MHC為一間於菲律賓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菲律賓證券交易所（「菲交所」）上市，並
在菲律賓從事投資證券、物業及其他投資業務。MHC之主要資產是其於IRC Properties, 

Inc.（「IRC」）約37.3%之權益，IRC之股份亦於菲交所上市。IRC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
當中有多個房地產項目，包括於菲律賓大馬尼拉鄰近裏薩爾省比南格南地區之三個價格
相宜之社區保障住房項目（乃合營項目，處於開發或竣工階段）及一個多層公寓樓宇項目
（暫停）。IRC正與一間主要房地產業公司進行持續商討以發展其比南格南物業之另一部
份。本集團已根據MHC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將其綜合業績綜合入賬。

Think Future Investments Limited（「Think Future」）－本集團擁有30%

Think Future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統稱為「Think Future集團」）於中國
從事物業開發及項目管理業務。現時Think Future集團於中國上海市朱家角鎮擁有一項開
發項目，正開發成展示項目，包括保健行業之總部及根據地，並向長者提供一系列保健與
醫療服務。該項目正在建設當中，而相關預售計劃已啟動。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資源」）－本集團先前擁有約33.32%

亞太資源為一間具規模的天然資源投資及商品業務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亞太資源專
注於天然資源業務，當中包括主要策略性投資、資源投資以及商品業務。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完成以實物分派後，亞太資源不再分類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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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借貸、股本結構及匯率波動之風險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293,23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194,478,000港元），包括投資物業213,66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02,162,000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17,51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442,590,000港元）、並無預付租賃款
項（二零一三年：65,450,000港元）、於聯營公司之權益54,6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377,324,000港元）、可供出售投資7,37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9,744,000港元）、並無無形
資產（二零一三年：15,852,000港元）及並無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二零一三年：
21,356,000港元）。此等非流動資產主要由本集團股東資金提供融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增加至1,288,72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4,615,000港
元），主要由於分別重新分類嘉泰集團之相關資產及負債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借貸達850,26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3,180,762,000港元），包括證券孖展貸款550,26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98,403,000港
元）、無抵押有期貸款3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88,021,000港元）、並無有抵押銀行
借貸（二零一三年：249,232,000港元）、並無無抵押銀行借貸（二零一三年：722,991,000港
元）、並無其他無抵押借貸（二零一三年：44,547,000港元）、並無貼現票據（二零一三年：
130,568,000港元）及並無債券（二零一三年：247,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總借貸當中，
850,26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758,739,000港元）之期限為按要求或於一年內，並無借
貸（二零一三年：196,727,000港元）為期多於一年但少於兩年及並無借貸（二零一三年：
225,296,000港元）為期多於兩年但少於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嘉泰集團之總借貸（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達
1,293,26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47,338,000港元），包括有抵押銀行借貸、無抵押銀行
借貸、其他無抵押借貸及貼現票據。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本集團借貸淨額（經扣除有抵押銀行存款及銀
行結餘及現金）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之負債比率為46.0%（二零一三年：146.8%）。自借貸淨
額中扣除有價證券（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流動）及持作買賣之投資）後，本集團之負債比率
將調整至零（二零一三年：63.3%）。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將本集團之借貸與嘉泰集團之借貸（分類為持作出售資
產有關之負債）合計後，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將調整至104.3%。自合計之借貸淨額中扣除
有價證券（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流動）及持作買賣之投資）後，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將調整至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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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澳元、美元、新台幣、人民幣、
馬來西亞林吉特及日元為單位。由於屬短期性質，本集團部份對沖其以澳元為單位之資產
及交易產生之風險，而並無積極對沖其以馬來西亞林吉特及日元為單位之資產及交易產
生之風險。期內，新台幣及人民幣之匯率相對穩定。本集團並無因此等貨幣而遭受重大影
響。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1,295,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1,295,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嘉泰建設與洋浦兆合兩名股東訂立兩項買
賣協議，以收購彼等各自於洋浦兆合已發行股本之10.2%及8.16%股權，代價分別為人民
幣50,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嘉泰集團與本公司一名關連人士中國華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華
力」）訂立相互擔保協議，據此，雙方同意，當任何一方（包括其附屬公司）向銀行或財務機
構申請一項或多項貸款，如貸款人要求，則另一方須就借款人於貸款項下之責任提供企業
擔保（「相互擔保」）。訂約各方擔保之貸款總額不得超過人民幣300,000,000元。於中國，作
為財務交易之保證或額外保證，由中國企業提供企業擔保乃屬常規，以確保借款人履行其
責任，而相互擔保協議將使嘉泰集團能夠從第三方貸款人取得貸款，以支持其於中國之一
般及經常性業務。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嘉泰集團向華力提供人民幣90,000,000

元之擔保，而華力及其附屬公司則向嘉泰集團提供人民幣240,000,000元之擔保。

於回顧中期期間後，嘉泰集團與華力訂立一項補充協議，以延長相互擔保之有效期一年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公司已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合共760,000股股份（二零一三年：5,760,000

股股份），總代價為2,05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544,000港元）。該等股份已獲註銷。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買賣之投資1,220,56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1,333,661,000港元）、於聯營公司之權益36,20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28,889,000港元）、
有抵押銀行存款21,53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7,663,000港元）、可供出售投資6,628,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227,835,000港元）、連同計入資產之分類為持作出售樓宇（包括物業、
廠房及設備）574,28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19,225,000港元）、預付租賃款項92,641,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97,324,000港元）、待售發展中物業706,88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5,337,000港元）、持作出售之物業20,68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3,231,000港元）及有抵
押銀行存款235,91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34,364,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及證券行，以
就本集團（包括嘉泰集團）獲授之信貸融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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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以嘉泰集團於已出租資產之費用作抵押。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嘉泰集團醫療設備之賬面值包括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金額125,008,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141,534,000港元）。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2,102名僱員（包括終止經營業務）（二零一三
年：2,116名）。本集團確保其僱員之薪酬釐定與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相符合，並根據薪酬
政策定期作出檢閱。

資產負債表後事項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落實通函所披露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財務及其他資料，本公司已將通
函之寄發日期延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然而，鑑於在協議規定之最後截止日期前，
協議中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先決條件尚未達成，本集團正與買方進一步商討如何令交易
有所進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佈。

前景

自二零一五年起，全球金融市場持續波動，全球過剩情況持續及全球經濟放緩令需求下跌
導致原油及商品價格大跌。地緣政治衝突加劇以及部份工業化國家及歐元區國家、中國及
新興市場經濟疲弱，均造成市況波動。面對該等不確定因素，部份歐元區及其他已發展經
濟體之中央銀行即時為其經濟施加刺激貨幣措施，且中國將加入新一輪全球貨幣寬鬆之
跡象亦愈見明顯。

作為價值投資者，本集團將持續因應現行不穩之經濟及投資環境，檢討及調整其投資策略
及投資組合，並於中國、香港及亞太地區尋求價值被大幅低估之投資及業務機遇以增加股
東價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介乎每股普通股股份2.43港元至3.15港
元之價格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合共760,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2,057,000港元。上述股份於
其後已被註銷。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減去該等已註銷購回普通股股份之面值。上述購回乃由董事根據
股東之授權進行，旨在提高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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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
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概括之審閱（包括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乃倚
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以及管
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所載之守則條
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
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均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

主席
莊舜而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莊舜而女士（主席）、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馬華潤先生及張健先生組成。


